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１９〕２２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财政局等四部门

制订的上海市耕地开垦费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市政府同意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规划

资源局制订的«上海市耕地开垦费管理办法»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

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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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耕地开垦费管理办法

为做好本市耕地开垦费的管理工作,根据«中共中央　国务院

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»(中发〔２０１７〕４号)和

«上海市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›办法»,制订本办法.

一、征收对象

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单位和个人,在没有条件开垦

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,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.

二、征收主体

市或区规划资源部门负责向用地单位或个人征收耕地开

垦费.

三、征缴程序

(一)区分批次上报农用地转用方案的建设项目

区政府向市规划资源部门提出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申请时,区

不能做到占补平衡的,由区规划资源部门按照本市耕地开垦费征

收标准,向市规划资源部门缴纳预缴款.

对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申请予以批准的,由市规划资源部门

将区政府预缴款转作耕地开垦费;未批准的,由市规划资源部门将

已缴纳的预缴款退还区政府.

根据经批准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向用地单位供地时,应在核发

«建设用地批准书»前,由区规划资源部门按照规定标准,向用地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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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个人征收耕地开垦费.

(二)单独选址农用地转用方案的建设项目

建设项目用地涉及占用耕地的,用地单位在向市规划资源部

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时,应根据经区政府批准的«补充耕地方案»,

按照耕地开垦费规定标准,向市、区规划资源部门缴纳预缴款.其

中,由区落实占补平衡的,用地单位向区规划资源部门缴纳;由市

统筹落实占补平衡的,用地单位向市规划资源部门缴纳.

建设用地申请一经批准,预缴款由市、区规划资源部门转作耕

地开垦费;未批准的,由市、区规划资源部门退还用地单位已缴纳

的预缴款.

对在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申请过程中,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

基本农田的,缴费标准按照本市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.

四、收缴管理

耕地开垦费收缴按照«上海市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办法»执

行,收入全额直接上缴国库.区规划资源部门征收的耕地开垦费,

按照规定上缴区国库.市规划资源部门直接征收的耕地开垦费以

及区上缴的耕地开垦费,按照规定全额上缴市国库.

五、使用管理

(一)耕地开垦费主要用于:

１．耕地开发项目支出和相关的农业支出;

２．经有关部门批准,用于易地购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支出;

３．本市土地整理以及滩涂促淤、围垦形成农用地的支出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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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耕地开垦的土地管理业务支出.

(二)各有关预算主管部门和单位(资金使用部门)根据各自职

责,按照部门预算、国库直接拨付、政府采购等要求进行资金和项

目管理.

(三)涉及土地围垦项目,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会同有关

部门审核管理.

六、监督管理

市、区规划资源部门应加强耕地开垦费征收的管理,每月统计

耕地开垦费征收和减免情况,并抄送市财政局.市、区发展改革、

审计、财政等管理部门负责监督耕地开垦费的征收和使用.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３１日.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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